113年度國立成功大學博士生國科會研究獎學金申請須知
即日起至8月16日截止
1、 獎勵對象：113年度2月或9月入學就讀本校博士班之一年級新生、112學年博一或博二在學生(113年特別放寬規定，詳請請見第九點)，以上身分不含在職生、保留入學資格者、復學生與大陸地區、香港及澳門學生、已支領同屬政府部門獎學金性質經費者。
2、 獎勵期間：博士班一年級至三年級。

3、 獎學金金額：受獎期間每名每月新臺幣四萬元整。

4、 獎學金名額之分配原則：

(1)、 依各學院前四年度具研究性質之研究計畫經費，按比例核算，經委員會通過後，由研究發展 
   處於每年9月前公告當年度各學院名額。計算考量各領域間之平衡，人文領域研究計畫經 
   費以加權150%計算。
(2)、 各學院名額若遇獲獎博士生不足或其他特殊情形，由委員會調整分配之。

5、 獎學金申請人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：

(1)、 學業成績表現優異者：博士前一學位之修業期間，每學年學業成績平均80分以上或每學年班或系排名為前20%。

(2)、 有特殊研究成就者：經本校指導教授認可於該領域有特殊成就，並檢附指導教授推薦信。

6、 本獎學金評選標準

(1)、 曾參加全國性、國際級學術論文競賽獲獎。

(2)、 曾發表國際性期刊論文、取得專利等學術研究成果展現。

(3)、 其他有助於審查相關學術具體成果證明。(如專書、國際重要學術會議、論文或其它證明表現優異相關文件)

7、 申請流程及審查流程：申請人請於113年8月16日(星期五)前將申請文件附件「國立成功大學博士生國科會研究獎學金申請書」及相關資料紙本送至系所，各系所彙整申請案後，送所屬學院進行審查，審查結果送研究發展處簽請校長核定後公告之。
8、 獲獎博士生之定期評量機制：獲獎之博士生每學年須接受各學院評量，如經評量未符合前述之規定者，自次一年度廢止獎學金受獎資格，不再核給獎學金。
9、 國科會因應本獎學金機制調整過渡期，僅限113年得於本校獲核配之名額內，擇優遴選至多百分之10之名額，獎勵112學年博一或博二在學生，獎勵至多至博士班三年級止，按比率核算後，若未達1名者，以1名計。
本獎學金以優先補助113年入學博一新生為原則，如有特殊情況時，開放獎勵112學年博一或博二在學生。各學院112學年博一或博二在學生獎勵人數至多為原分配各學院名額百分之10，未達1名者，以1名計；若各學院提出之總數超出本校獲核配名額的百分之10時，研發處召開複審會議，確認正式錄取名單
10、 本案相關規定依本校「國立成功大學博士生國科會研究獎學金試辦要點」辦理。
※各學院如有增列相關規定，請依學院之公告為主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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